关于建筑保温系统性能检验报告的说明
各有关单位：
最近市城乡建委建筑节能处在受理建筑保温系统办理建筑节能技术备案的过程中，发现部分检测机构不抽取样品，不做检测实验，并严重超出检测能力违法出具虚假系统性能检验报告。为避免广大企业因提供虚假系统性能检验报告耽误申报时间，现将有关事项特别说明如下：
一、市城乡建委建筑节能处已建立建筑保温系统性能检验报告档案管理制度，通过建筑节能技术备案和建筑节能专项检查等手段，统计各建筑节能检测机构出具建筑保温系统性能检验报告的数量，凡超出检测能力范围出具的系统性能检验报告一律视为虚假报告，一律不作为建筑节能技术备案的申报资料。（现已有几十家单位因虚假系统性能检验报告无法通过建筑节能技术备案，即损失了上万元的检测费用，又耽误了多达半年的时间）
二、申请办理建筑节能技术备案的各类型式检验报告不指定检测机构，均由申报企业自行委托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抽样检测，抽样必须由检测机构具有相应资质的人员进行，不得委托他人代劳。（现已有几十家单位因检验报告不是符合要求的抽样型式检验报告而无法通过备案，耽误了备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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